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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  
 

檢討中區海旁 (包括添馬艦舊址 )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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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助理秘書長 (規劃及地政 )2 
王月華女士  
 
規劃署  
總城市規劃師／特別職務 (1) 
李志苗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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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署  
高級工程師／房屋及策劃  
陳仲元先生  

 
 
列席秘書  ：  總議會秘書 (1)4 

薛鳳鳴女士  
 
 
列席職員  ：  高級議會秘書 (1)7 

王兆宜先生  
 
議會事務助理 (1)7 
蕭靜娟女士  

  
 
經辦人／部門
 

I 中區碼頭第 4至 6號毗鄰的綜合發展區及國際金融  
中心第二期以北的商業用地的規劃  
(立法會CB(1)1083/06-07(01)號文件⎯⎯ 政府當局提供的

資料文件 ) 
 
  小組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載於
附件 )。  
 
2.  政府當局獲請提供下列資料  ⎯⎯   
 

(a) 沿中區渡輪碼頭毗鄰海濱區已進行的優化
工程一覽表；  

 
(b) 共建維港委員會曾就中區海旁 (包括所涉

及的兩個地點 )的規劃進行討論的各次會
議的紀要的相關摘錄；  

 
(c) 若不進行所涉及的兩個地點的已規劃發展

項目，確定 P2路的闊度可否縮窄；及  
 
(d) 就政府當局指稱需要在所涉及的兩個地點

預留土地進行商業／酒店發展項目的支持

數據。  
 
 
II 其他事項  
 
3.  議事完畢，會議於上午 10時 4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7年 4月 18日  



 
附件  

 

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  
 

檢討中區海旁 (包括添馬艦舊址 )規劃  
小組委員會會議過程  

 
日 期   ： 2007年 3月 8日 (星期四 ) 
時 間   ：上午 9時  
地 點   ：立法會大樓會議室A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行動

000000 - 000142 主席  
 

開會辭   

000143 - 000312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作出簡介  
(立法會 CB(1)1083/06-07(01)
號文件 ) 
 

 

000313 - 001318 郭家麒議員  
政府當局  

郭議員關注到，地點 1及地點 2
日後的商業樓宇／酒店會遮

擋海港景色，並在區內產生屏

風效應；依他之見，政府當局

應就是否適宜在該兩個地點

興建該等建築物諮詢公眾；他

認為就在中區碼頭毗鄰海濱

區提供康樂設施供公眾享用

方面，當局所做的甚少。  
 
政府當局的回應  ⎯⎯  
 
(a) 所涉及的兩個地點及毗鄰
地 區 是 由 中 環 填 海 計 劃  
第一期工程填海所得，為

中區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

所涵蓋。該圖則在 1994年
制訂，而最新的圖則已在

2003年 2月獲行政長官會
同行政會議核准；  

 
(b) 應城市規劃委員會 (下稱 "城
規會 ")的要求，規劃署會進
行中環填海區城市設計研

究 (下稱 "該項研究 ")，以優
化中環填海計劃現有的城

市設計大綱，同時為包括地

點 1和地點 2在內的主要用
地擬備規劃／設計綱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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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行動

  (c) 有需要預留土地在中區進
行商業發展項目，以保持香

港的亞洲金融中心地位，並

維持長遠的經濟發展；  
 
(d) 中 區 商 業 樓 宇 的 需 求 自

2003年開始大幅增長，但
其供應量在可見的將來卻

相當有限，故有需要在中

環填海區預留商業用地；  
 
(e) 由於地點 1已劃作 "綜合發
展區 "，故當局會就該區的
發 展 擬 備 詳 細 的 規 劃 指

引，而日後的發展商必須

提交總綱發展藍圖，供城

規會核准；  
 
(f) 部分中區碼頭的上蓋已設
有休憩用地，而區內的海

濱長廊亦已建成，以便公

眾享受海港景色；  
 
(g) 該項研究會參考共建維港
委員會的海港規劃原則、城

規會的維港理想宣言、城市

設計指引，以及共建維港委

員會就中區碼頭和毗鄰地

區擬備的建議和設計大綱。 
 

 

  郭議員要求當局提供沿中區

碼頭毗鄰海濱區已進行的優

化工程的詳細資料。  
 

政府當局須提供

資料  

001319 - 002057 蔡素玉議員  
政府當局  

蔡議員認為政府當局應檢討

所涉及的兩個地點的規劃，以

保護海濱的環境和保留港島

的輪廓線；她認為立法會議

員、有關的區議會及大部分公

眾人士不會接受地點 1及地點
2的現行規劃，而日後在該兩
個地點興建的建築物的最高

總樓面面積及高度限制亦必

須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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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  
 
(a) 地點 1和地點 2的規劃均按
適當的法定程序進行，期間

亦進行了公眾諮詢，對象包

括中西區區議會；在展示有

關的分區計劃大綱草圖及

其後各項修訂，以及就草圖

和 修 訂 進 行 諮 詢 的 過 程

中，均沒有接獲就該兩個地

點提出的反對意見；  
 
(b) 建議在地點 1和地點 2進行
的發展項目不會遮擋山脊

線，當局會就該等發展項目

進行全面的規劃和設計，確

保其配合海濱的環境；  
 
(c) 城規會及共建維港委員會
已分別在 2006年 7月 14日
及 2006年 7月 26日，考慮該
項研究的大綱，並對該大

綱沒有異議；及  
 
(d) 在 2006年 10月向小組委員
會提交的中環新海濱的設

計構思及總綱發展藍圖，會

在該項研究中再作修改。當

局會在進行該項研究的過

程中，全面收集公眾意見。 
 

002058 - 002248 林偉強議員  
政府當局  

林議員認為，若情況許可，應

容許離島渡輪服務的營辦商

在第 4至 6號碼頭上蓋進行商
業發展項目，以紓緩渡輪票價

的壓力；填海區上的發展項目

應與周圍環境和諧協調，而且

不應製造交通擠塞。  
 
政府當局在回應時表示，即使

在碼頭毗鄰興建海濱長廊，有

關地區的行人交通依然甚為

疏落，而部分碼頭及毗鄰地區

亦須翻新。該項研究會探討有

何措施，為有關地區增添活

力，以及增加其行人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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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行動

002249 - 002939 余若薇議員  
政府當局  

余議員認為，即使填海區上的

發展項目在多年前規劃，政府

當局亦應檢討有關的發展計

劃，以迎合公眾當前對保護海

濱區的期望；在中區海濱區興

建一幢 28層高的辦公大樓及
兩幢分別為 15及 17層高 (包括
一個 3層高的平台 )的酒店，並
不符合終審法院就《保護海港

條例》 (第 531章 )所訂的 "有凌
駕性公眾需要測試 "的準則。  
 
政府當局回應表示，中環填海

計劃第一期工程在 1998年進
行規劃，不受終審法院的裁決

影響；該項研究會評估已規劃

的發展項目對空氣流通等方

面的影響；此外，當局在修改

發展項目的設計時，會重視公

眾人士的意見。  
 

 

002940 - 003614 石禮謙議員  
政府當局  

石議員支持所涉及的兩個地

點的現行規劃；他認為政府

當局應更詳盡地向議員及公

眾解釋在所涉及的兩個地點

進行已規劃的發展項目的理

由，以及該等發展項目會否

產生屏風效應；若會，有何

方法解決此問題；他又認為

政府當局應向公眾解釋在該

兩個地點進行現行規劃及純

粹提供康樂設施各自所需的

成本和帶來的好處。  
 
政府當局的回應  ⎯⎯  
 
(a) 由於近年土地供應有限，
加上中區租金上升，故有

必要在所涉及的兩個地點

預留土地，以便提供土地

進 行 商 業 ／ 酒 店 發 展 項

目，支持商業中心區及香

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及商

業中心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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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行動

(b) 建議在該兩個地點興建的
建築物較周圍的高樓大廈

矮得多，而且不會遮擋港島

山脊線的景觀。位於地點1
的中區碼頭附近的擬議發

展項目屬低密度設計，最高

地積比率為2.95。現在便斷
定有關發展項目會產生屏

風效應，未免言之尚早；及  
 
(c) 當 局 會 在 該 項 研 究 完 成
後，就發展該兩個地點擬

備更詳細的設計指引。  
 

003615 - 004454 梁家傑議員  
政府當局  

梁議員認為  ⎯⎯  
 
(a) 該兩個地點的發展項目在

1994年規劃，自此以後，
公眾的期望已有所改變；  

 
(b) 現時普遍的看法是應盡量
不在海濱興建任何建築物； 

 
(c) 目前的情況突顯出政府當
局有需要檢討本身的城市

規劃程序；  
 
(d) 海濱區地方有限，不應用
來滿足對商業發展項目沒

完沒了的需要；及  
 
(e) 城市發展與保護海港沒有
衝突，兩者反而可互相補

足，令香港得益。  
 
梁議員詢問下列事宜  ⎯⎯   
 
(a) 當局有否及在何時就該兩
個地點的發展計劃諮詢共

建維港委員會、有否向共

建維港委員會提交與政府

當局現時的文件 (立法會
CB(1)1083/06-07(01) 號 文
件 )所載者相同的資料，以
及諮詢結果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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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行動

  (b) 政府當局有否評估該兩個
地點的已規劃發展項目所

引致的交通量；及  
 
(c) 若不進行該兩個地點的已
規劃發展項目， P2路的闊
度可否縮窄。  

 

 

  政府當局的回應  ⎯⎯  
 
(a) 有關地區的規劃一直不時
檢討。在 2000及 2002年對
中區分區計劃大綱草圖作

出的修訂，牽涉所涉及的

兩個地點，而在就修訂圖

則進行諮詢及展示修訂圖

則期間，並無接獲公眾人

士提出的反對意見；  
 
(b) 政府當局已數度向共建維
港委員會簡介新中環填海

區 (包括地點 1及地點 2)的
發展計劃。政府當局會向

小組委員會提供相關的會

議紀要，以供參閱；  
 
(c) 在 2002及 2005年進行的有
關 交 通 研 究 所 得 的 結 論

是，海旁區的已規劃道路

(包括 P2路 )應可應付在已
規劃的發展項目全面實施

後區內的交通需要；及  
 
(d) 關於若不在所涉及的兩個
地點進行發展， P2路的闊
度可否縮窄的問題，需要

再作研究。  
 

政府當局須提供

資料  

004455 - 005307 李永達議員  
政府當局  

李議員認為  ⎯⎯  
 
(a) 公眾人士的共識是盡量不
應 容 許 在 海 濱 興 建 建 築

物；若必須興建建築物，

該等建築物應是低層建築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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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行動

(b) 近年公眾人士對保護海濱
的期望較前強烈得多，但

該兩個地點的發展參數自

1998年以來從未修改，以
考 慮 公 眾 人 士 的 最 新 期

望；及  
 
(c) 地點 1的地積比率為 2.95，
未免太高。  

 
政府當局在回應時表示，中區

是重要的商業中心，在區內預

留土地作商業／酒店發展用

途，符合香港的長遠利益。當

局認為地點 1的地積比率為
2.95，實屬合理。  
 

005308 - 005921 陳鑑林議員  
政府當局  

陳議員認為  ⎯⎯  
 
(a) 該兩個地點的現行規劃已
在保護海濱免受高樓大廈

遮擋，以及需要提供土地

在中區進行商業發展兩者

之間取得平衡。地點 1的地
積比率為 2.95，與周圍地區
約為 15至 18的地積比率相
比，實在甚低；及  

 
(b) 應 充 分 利 用 珍 貴 的 海 濱
土地，以及依循就進行城

市 規 劃 所 訂 的 程 序 行

事。當局已就該兩個地點

的現行規劃諮詢公眾，而

在 進 行 法 定 諮 詢 的 過 程

中，當局並無接獲公眾人

士提出的反對意見。  
 

 

005922 - 010921 郭家麒議員  
林偉強議員  
政府當局  

郭議員認為，政府當局應重視

公眾人士就保護海港普遍表

達的期望。他們所表達的期望

符合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

中心的長遠利益。此外，當局

應考慮在香港其他地區興建

已規劃的商業樓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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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行動

郭議員詢問下列事宜  ⎯⎯   
 
(a) 政府當局是否打算以有需
要紓緩渡輪票價壓力為理

由，把地點1的商業樓宇的
發展權批予某個發展商；及  

 
(b) 可從出售中環填海區土地
地段得到的一般收入的估

計數額。  
 
林議員澄清，早於 90年代中
期，離島區議會已向政府當局

建議容許渡輪服務營辦商，在

渡 輪 碼 頭 上 蓋 從 事 商 業 活

動，以紓緩渡輪票價壓力，惟

有關安排必須公平及公開。該

項建議不應被視為誘使政府

當局與渡輪服務營辦商之間

作出任何利益輸送。  
 
政府當局的回應  ⎯⎯  
 
(a) 當局仍在研究該兩個地點
的詳細規劃及設計，目前

不會出售該兩個地點；  
 
(b) 該兩個地點的發展權不會
批予某指定發展商；  

 
(c) 中區海旁超過一半的填海
範 圍 會 劃 作 公 眾 休 憩 用

地，作康樂用途，只有有

限的範圍會指定用來進行

商業發展，以支持商業中

心區及香港作為亞洲金融

中心的發展；及  
 
(d) 當局尚未計算該兩個地點
的估計地價。  

 
010922 - 011511 蔡素玉議員  

政府當局  
蔡議員認為，鑒於港島海濱區

作康樂用途的地方有限，政府

當局應檢討該兩個地點的規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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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行動

蔡議員詢問下列事宜  ⎯⎯   
 
(a) P2路與該兩個地點的已規
劃發展項目所產生的交通

的關係；及  
 
(b) 關於填海區的交通需要的
資料是否由一名據稱擁有

研究期間搜集到的資料的

顧問提供，以及該名顧問

有否就發放該等資料索取

款項。  
 
政府當局的回應  ⎯⎯  
 
(a) 雖然 P2路是為了應付新填
海區及鄰近地區的發展項

目的交通需要，但興建該

道 路 不 涉 及 填 闢 更 多 土

地；  
 
(b) 有關地區的交通規劃已顧
及 該 兩 個 地 點 的 發 展 項

目；  
 
(c) 作為一項參考資料，該兩
個地點的發展項目所產生

的交通量，只佔鄰近的機

場鐵路站、國際金融中心

第一及二期，以及四季酒

店發展項目所產生的整體

交通量的 20%左右；及  
 
(d) 可在全港進行交通研究的
顧問公司為數不少，因此

不存在壟斷研究或研究收

集所得資料的問題。  
 

011512 - 011800 李永達議員  
政府當局  

李議員認為，現今香港人反

對使用海濱土地興建高樓大

廈的情緒十分強烈。規劃署

應 主 動 進 行 全 面 的 公 眾 諮

詢，以及檢討該兩個地點的

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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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行動

011801 - 012300 石禮謙議員  
政府當局  

石議員認為  ⎯⎯  
 
(a) 政府當局應借助模型，透
過電視廣播讓委員及公眾

更清楚了解有關情況，例

如所涉及的兩個地點的新

發展項目的高度與周圍地

區的建築物高度的比較；  
 
(b) 政府當局應公開該兩個地
點在用作不同用途時的估

計地價；及  
 
(c) 當局不應單獨考慮該兩個
地點的發展項目，應與中

區 海 濱 區 的 其 他 發 展 項

目，例如計劃在地點 4興建
的橫向型樓宇一併考慮。  

 
政府當局在回應時表示，現時

的文件是因應小組委員會要

求取得地點 1及地點 2的規劃
資料而擬備的。當局已在去年

10月向小組委員會簡介中環
新海濱的設計構思，並會在較

後階段於進行該項研究的過

程 中 進 一 步 諮 詢 小 組 委 員

會。若情況適合，當局日後會

借助模型等視像器材，介紹有

關地區的規劃。  
 

 

012301 - 013124 余若薇議員  
政府當局  

余議員同意關於政府當局應

公開所有與該兩個地點的規

劃有關的資料，並應借助模型

介紹有關規劃的意見。  
 

 

  余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會否檢

討城規會批准的規劃申請所

載地點 1日後的建築物的高度
限制，並要求取得有關若不進

行該兩個地點的已規劃發展

項目，P2路的闊度可否縮窄的
書面資料，以及就政府當局指

稱需要在該兩個地點預留土

地進行商業／酒店發展項目

的支持數據。  
 

政府當局須提供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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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  
 
(a) 該項研究會研究地點 1的
建築物高度，而附件所載

就地點 1提出並獲城規會
批准的規劃申請，有效期

已經屆滿；  
 
(b) 當局是根據屋宇署及差餉
物業估價署提供的有關統

計數字，評估中區商業樓

宇的需求。中區商業樓宇

的使用率在近年有顯著增

長，而在可見的將來，中

區甲級寫字樓的供應將會

相當有限，因此估計在未

來數年，中區商業樓宇的

需求甚殷；及  
 
(c) 興建 P2路是為了應付中環
填海計劃第一、二及三期

的發展項目所帶來的交通

量，而地點 1及地點 2的發
展項目所帶來的交通量，

只佔填海區所帶來的整體

交 通 量 的 一 小 部 分 。 因

此，即使不興建該兩個地

點的商業樓宇， P2路的闊
度亦未必可以縮窄。  

 
013125 - 013311 郭家麒議員  

主席  
秘書  

郭議員建議政府當局應在小

組委員會的下次會議上，介紹

中 環 海 旁 填 海 區 的 整 體 規

劃，包括建議在地點 4興建的
橫向型樓宇；他又表示，政府

當局應考慮議員在是次會議

上提出的意見，審慎檢討現行

規劃。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7年 4月 18日  


